
项目实施单位 龙华区民政局 项目名称 养老服务工作

项目单位责任人 冀晓瑞 联络人及联系方式  钟启晴 23336168

项目资金（万元）

资金来源 福彩公益金 资金下达数（万元） 540

实际支出（万元） 505.77 其中：彩票公益金支出（万元） 505.77

资金是否结余 否 结余处理 /

项
项目概况：龙华区民办养老机构第二年度新增床位补贴资助工作、养老服务场所安全
生产工作、老龄产业调研项目、高龄独居老人关爱项目、老年人口现状和养老服务需
求基线调查工作数据分析、居家养老服务经费等。

目 实施内容：开展龙华区高龄独居老人关爱项目，提供常态化高龄独居老人关爱服务，
在生活照料方面提供一定的帮助和便利，改善他们的情绪，树立更为积极的生活心
态；开展居家养老服务，主要包括生活照料、康复服务、日托服务、心理咨询、精神
慰藉、临终关怀等；开展老年人口现状和养老服务需求基线调查工作，通过调研将全
面掌握老年人口的基本信息、老年人健康状况、自理能力自评程度、养老选择和照顾
需求的家庭结构信息。

内

项目完成情况：
1.通过扶持民办养老机构发展，不断提高养老机构的床位建设质量和服务水平，完成
养老机构新增床位补贴、护理服务补贴等资助工作；
2.老年人口现状和养老服务需求基线调查共计调研2.4万人，并委托第三方开展数据分
析工作，有效掌握调查结果、为下一步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3.开展龙华区老龄产业调研项目，掌握辖区老龄产业基本情况，并提出促进老龄产业
发展的建设性意见，推动产业与事业协同发展。

资金使用情况：2021年度全区养老服务工作项目年度实际使用505.77万元，执行率
93.66%。

容
实际效果：通过开展各项养老服务工作，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推进全区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工作的健康发展，不断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

项

立项依据：根据《深圳市居家养老消费券定点服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深圳市居
家养老消费券管理暂行规定》、《深圳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施方案（第二次修订）
》、《深圳市民办养老机构资助办法》、《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构
建高水平“1336”养老服务体系实施方案（2020-2025年）的通知》

目



立项依据：根据《深圳市居家养老消费券定点服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深圳市居
家养老消费券管理暂行规定》、《深圳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施方案（第二次修订）
》、《深圳市民办养老机构资助办法》、《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构
建高水平“1336”养老服务体系实施方案（2020-2025年）的通知》依

据 采购方式： 自行采购

绩效评价及其
他

绩效评价：已对养老服务工作项目开展年度评估，总体情况良好。

审计结果：未审计。
是否接受投诉及其他：未接受投诉



项目实施单位 龙华区民政局 项目名称 龙华慈善超市·聚善空间资助

项目单位责任人 钟燕 联络人及联系方式 张汉礼23336170

项目资金（万元）

资金来源 福彩公益金 资金下达数（万元） 45

实际支出（万元） 44.4 其中：彩票公益金支出（万元） 44.4

资金是否结余 否 结余处理 /

项 项目概况：资助龙华聚善空间 ·慈善超市运营，支持聚善空间·慈善超市持续开展慈善
超市、公益岗位、社会捐助、慈善救助、精准扶贫等项目，力求实现聚集慈善资源、聚
合公益服务、助推生态脱贫、传播公益理念四大功能；发放“爱心卡”补贴，救助辖区
户籍困难群众，推动辖区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

目
实施内容：1.补贴龙华聚善空间·慈善超市租赁费用，支持聚善空间·慈善超市持续开
展慈善超市、公益岗位、社会捐助、慈善救助、精准扶贫等项目；2.发放“爱心卡”补
贴，供辖区户籍困难群众在龙华聚善空间 ·慈善超市选购生活用品。

内
项目完成情况：1.支持聚善空间·慈善超市运营，并持续开展慈善超市、公益岗位、社
会捐助、慈善救助、精准扶贫等项目；2.持续发放“爱心卡”补贴，供辖区户籍困难群
众在龙华聚善空间·慈善超市选购生活用品，救助1125人次。

资金使用情况：1.补贴龙华聚善空间·慈善超市租赁费用24.2604万元；2.发放“爱心卡
”补贴19.21万元。全年使用44.4万元，执行率98.67%。

容

实际效果：1.支持聚善空间·慈善超市运营，并持续开展慈善超市、公益岗位、社会捐
助、慈善救助、精准扶贫等项目，实现聚集慈善资源、聚合公益服务、助推生态脱贫、
传播公益理念四大功能；2.持续发放“爱心卡”补贴，供辖区户籍困难群众在龙华聚善
空间·慈善超市选购生活用品，救助1125人次。

项

立项依据：《民政部关于加强和创新慈善超市建设的意见 》（民发〔2003〕第217号）、
《深圳市龙华区“爱心卡”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及履职需要 。

目

依

据 采购方式：自行采购 

绩效评价及其
他

绩效评价：已对龙华慈善超市 ·聚善空间资助项目开展年度评估 ，总体情况良好。



绩效评价及其
他

审计结果：未审计。

是否接受投诉及其他：未接受投诉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民政局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开展第四
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补
助资金和我市福彩公益金配套资金

项目单位责任人 冀晓瑞 联络人及联系方式  叶东；23336168

项目资金（万元）

资金来源 福彩公益金 资金下达数（万元） 52.33

实际支出（万元） 52.33 其中：彩票公益金支出 （万元） 52.33

资金是否结余 否 结余处理 /

项 项目概况：根据《深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开展第四批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补助资金和我市福彩公益金配套资金的通知 》精神，我局开展智慧养老
服务平台运维工作，最大限度地为老年群体服务 。

目

实施内容：打造龙华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以及做好服务平台的运维工作 、系统操作培训
、平台数据信息化安全管控 、日常维护、数据更新等工作，提升全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运
用水平。

内

项目完成情况：完成对龙华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优化升级 ，新增和完善66项服务功能，
并迁入龙华区政务云，完成与“智慧龙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平台”、社区网格管理中
心等相关系统的对接，最终顺利通过专业机构测评以及专家评审等环节 。平台全面整合老
年人基础信息、服务需求以及政府、机构、志愿服务资源，通过区、街道、社区三级管理
平台，实现对养老服务的有效监管 。同时，通过与区域物联网设备的链接 ，实现服务场所
人数实时统计、服务情况实时监测、服务数据实时上传等功能 ，为政府决策和机构服务提
供依据。2021年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正常运行 ，使用率达到100%。

资金使用情况：上年结转52.33万元，主要用于养老服务工作，年度实际使用52.33万元，剩
余0万元。

容
实际效果： 依托养老服务工作的数据支撑和管理平台 ，建立了老年人信息档案和服务数据
库，链接便捷多样的养老服务 ，实现全流程服务质量管控 。

项

立项依据： 根据《深圳市民政局 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
的通知》（深民函〔2019〕1338号）  



目 立项依据： 根据《深圳市民政局 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
的通知》（深民函〔2019〕1338号）  

依

据 采购方式： 自行采购

绩效评价及其
他

绩效评价：已对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开展第四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补助资
金和我市福彩公益金配套资金项目开展年度评估 ，总体情况良好。

审计结果：未审计。

是否接受投诉及其他：未接受投诉


